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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本次汶川大地震中，大量出屋面结构由于“鞭梢效应”而受到严重损坏。本文利用有限元分析工具，

建立了一个典型的顶部有局部突出结构的高层建筑模型，并进行了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通过模拟该建筑在

实际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反应，分析了突出屋面结构的“鞭梢效应”震害，并结合现行抗震规范的相关规定

进行了探讨。分析研究表明，按照现行设计方法，在对应于大震水准的地震作用下，所设计的顶部有局部突

出结构仍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鞭梢效应”震害。因此，本文建议在今后设计中，增加对突出屋面结构弹塑

性层间位移角的验算并适当提高其楼层屈服强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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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层建筑中，经常有屋顶局部突出结构，如楼梯间、电梯间、水箱间、设备间和其它设施等，有

时也有突出屋顶的构筑物或装饰结构。国内外多次大地震震害表明，屋顶局部突出结构的震害普遍严重。

在遭遇强烈地震时，可能主体结构尚未破坏或损伤很轻，而突出物却发生严重破坏甚至倒塌。顶部突出

结构的地震反应明增大的现象称之为“鞭梢效应”
[1][2]

。在本次汶川大地震中，也发现大量出屋面局部

突出结构由于“鞭梢效应”而受到严重损坏（图1~4）。这些出屋面结构破坏，会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慌（如

绵阳商场因出屋面结构破坏而被暂时定为“停止使用”，造成居民严重恐慌，见图2），影响主体结构使

用（如绵阳财政大厦顶部两层因出屋面结构破坏而不能使用，见图3），还可能造成结构物的连续破坏（安

县秀水镇广电楼，出屋面发射塔倒塌后，将西侧两个开间从屋顶到底层砸穿，造成三人死亡，见图4），
导致严重人员财产损失。 

屋面突出结构“鞭梢效应”破坏的原因是该部分结构相对于下部主体结构有明显的刚度突变，而在

地震作用下，建筑物顶部受高阶振动影响，地震反应较大，造成屋面突出结构产生很大的受力集中混入

变形集中，极易造成较大的震害。由于目前因为建筑造型或设备功能需求，屋面突出结构仍有大量存在，

所以有必要对其抗震设计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尽量减少“鞭梢效应”引起的严重震害。 

 
图1 都江堰某建筑顶部出屋面结构破坏 图2 绵阳商场12层出屋面圆形会议室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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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绵阳财政大厦出屋面装饰小楼严重破坏 图4 安县秀水镇广电楼出屋面信号塔砸穿西

侧两个开间造成三人死亡 
 
本文利用有限元分析工具，以本次震害调查的某建筑物顶部突出结构参照，建立了一个典型的顶部

具有突出屋面结构的高层建筑模型，并进行了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通过模拟该建筑在实际地震作用下

的弹塑性反应，分析了突出屋面结构的“鞭梢效应”震害，并结合目前的设计方法进行了探讨，对突出

屋面结构的设计提出了建议。 
 

2  现行设计中对突出屋面结构的处理 

在现行抗震规范[3]中，对于突出屋面结构的设计计算的规定为：“在第一阶段按小震弹性阶段进行

结构设计时，对于采用底部剪力法设计的结构，突出屋面部分的地震效应乘以增大系数 3；而采用振型

分解法计算时，突出屋面部分作为整个结构体系中的一个质点，参与整体结构分析，并按照多阶振型组

合后的结果进行设计计算。”此外，在抗震规范中，虽然规定了对于部分特殊结构，应进行罕遇地震作

用下的弹塑性变形验算，以检验是否达到了大震不倒的目标。如果大震作用下的层间变形超过限值，则

应修改结构设计，直到层间变形满足要求为止。但是，对于主体结构规则且高度不超过规范限值，但顶

层存在局部突出结构的情况，抗震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对局部突出结构必须进行弹塑性变形验算。事实上，

本次地震的震害表明，由于中震和大震水平下，屋面局部突出结构由于“鞭稍效应”会产生较为严重的

震害。但现行设计规范中，只是在第一阶段设计过程中（小震）通过近似放大地震效应的措施来保证突

出屋面结构不会由于鞭梢效应而发生严重破坏，却不能充分保证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突出屋面结构能

够满足弹塑性变形限值要求，避免严重破坏和倒塌。 
 

3  本文分析模型和计算工具 

为了研究在实际大震作用下，具有突出屋面结构的震害情况，本文利用有限元分析工具，建立了一

个典型的顶部具有突出屋面结构的高层建筑模型，进行了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模拟建筑在实际地震作

用下突出屋面结构由于“鞭梢效应”而产生的震害。 
首先利用工程设计软件 PKPM 设计了一个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高层结构，总高度为 63.2m。其

中下部结构 15 层，底层为 4.8m，其它各层均为 3.6m，顶部突出屋面结构为一个框架支承的 2 层小塔

楼，高度为 8m。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场地类别为 II 类场地，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外框架和核心

筒的抗震等级均为二级。筒体墙肢 1-7 层厚度为 400mm，8-15 层厚度为 350mm，连梁、外框架柱、外

框架梁的截面尺寸沿结构全高度分别为 400mm×800mm、700mm×700mm、300mm×700mm，突出屋

面结构的框架柱截面尺寸为 400mm×400mm，高度为 3.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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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结构三维空间有限元分析模型 

 
由于本结构总高度较高，不满足采用底部剪力法的条件，因此设计计算时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并将突出屋面部分作为整个结构中的一个质点，参与整体结构分析，取前 15 阶振型进行计算。根据

PKPM 的设计结果，提取各构件的配筋信息，然后在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MSC.Marc 中建立结构三维空

间弹塑性分析模型。结构外框架钢筋混凝土梁、柱和顶部突出结构的框架柱均采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以 MSC.Marc 为平台所开发的纤维杆模型 THUFIBER 程序[4]进行分析，结构内部的核心筒剪力墙以及

墙肢之间的连梁则采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基于 MSC.Marc 所开发的分层壳单元模型[5]来模拟，并且其

中墙体暗柱和连梁等关键部位的配筋采用离散钢筋模型。此外，楼板采用弹性壳单元来模拟，以考虑楼

板变形的影响。在文献[4][5]中，对于以上所采用模型进行了详细的算例验证，表明这些分析模型可以

将构件的宏观力学行为（节点力、节点弯矩）与材料的微观力学行为（应力、应变）直接联系起来，并

通过选择合理的符合实际受力特点的材料本构模型，准确的模拟各构件的受力变形行为，因而可以较好

的应用于结构的非线性数值模拟中。本文所建立的结构有限元分析模型如图 5 所示。 
首先对结构进行了模态分析，得到结构的一阶模态为 Y 方向的平动，T1=1.13s；二阶模态为 X 方向

平动，T2=1.12s；三阶模态为平面扭转振动，T3=0.96s。 
 

4  分析结果和讨论 

首先对结构施加重力荷载代表值，由于本文结构在 Y 方向和 X 方向上完全对称，而顶部突出屋面

结构在 Y 方向上的刚度小于 X 方向的刚度，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在 Y 方向上输入地震动时程后的结构反

应。本文挑选了 EL-Centro EW 和 EL-Centro NS 地震波作为输入地震动进行动力时程分析，为了考察结

构在不同强度地震作用下的抗震性能，将地震峰值加速度 PGA 分别按《抗震规范》7 度小震、中震、

大震水准设置为 35gal、100gal 和 200gal。 
 
4.1 小震弹塑性时程结果 

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果表明，在小震水准作用下，主体结构均保持弹性，未产生破坏，顶部突出结构

也未破坏，该层最大层间位移角分别为 1/900 和 1/700，均小于规范对小震下钢筋混凝土框架弹塑性层

间位移角的限值（1/550）。这说明，按照现行规范进行第一阶段设计后的结构，能够实现“小震不坏”

的设计目标，顶部突出屋面结构也不会由于“鞭梢效应”而破坏。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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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震弹塑性时程结果 

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果表明，在中震水准作用下，主体结构中除了连梁和底部筒体剪力墙开裂外，其

它构件均保持弹性，没有构件发生屈服现象；同时，在 EL-Centro EW 地震波作用下，顶部突出结构未

破坏，其中的框架柱保持弹性，该层最大层间位移角为 1/300，而在 EL-Centro NS 地震波作用下，顶部

突出结构中的框架柱出现塑性铰，但塑性程度不大，该层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为 1/146。这说明，按

照现行规范，经过第一阶段设计后的结构在中震下基本可以实现“中震可修”的设计目标，顶部突出屋

面结构的“鞭梢效应”震害要高于整个结构的平均震害。 
 

4.3 大震弹塑性时程结果 

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果表明，在大震水准作用下，主体结构中连梁部分发生屈服，筒体剪力墙开裂严

重，其它构件仍保持弹性；而顶部突出结构则发生严重破坏，其框架柱出现塑性铰，且进入塑性程度较

大（受拉钢筋最大应变分别达到 0.007 和 0.012，混凝土受压最大应变分别达到 0.002 和 0.003）。图 6
显示了各构件的塑性铰分布状况，其中杆件端部深色表明该杆件出现塑性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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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大震下结构塑性铰分布示意图 图 7 大震作用下最大层间位移角分布 
 
图 7 给出了这两条地震波大震水准作用下各楼层的最大层间位移角分布，显然，突出屋面结构层（第

16 层）层间变形集中。在 EL Centro EW 地震波作用下，突出屋面结构层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为 1/60，
而在 EL Centro NS 地震波作用下，突出屋面结构层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达到为 1/42，超过了规范对

于罕遇地震下钢筋混凝土框架弹塑性层间位移角的限值（1/50）。 
 
4.4 结果分析及建议变形增大系数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见，对于本结构，虽然完全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设计计算，但是仍无法避免屋面突

出结构在强震作用下因“鞭梢效应”而受到严重损坏，产生较大弹塑性层间位移，难以实现“大震不倒”

的目标。因此，在今后抗震设计中，对于此类突出屋面结构，应增加对弹塑性层间位移角的验算，如果

大震作用下的层间变形超过限值，则应修改结构设计，增加出屋面结构的刚度或者配筋，直到其层间变

形满足要求为止。  
由于在工程设计中直接采用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代价较大，对工程师要求较高，因此为便于计算大

震下屋面突出结构的弹塑性层间位移，可以参照现有规范中对于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薄弱层（部位）

弹塑性层间位移的简化计算方法，通过一定的弹塑性层间位移增大系数ηp 来计算弹塑性层间位移。本

文以前面得到的模型为基础，保持主体结构不变而仅增大突出屋面结构中框架柱的配筋 As，从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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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层的实际抗剪承载力和楼层屈服强度系数ξy，并且通过弹塑性时程分析计算了大震作用下突出屋面结

构具有不同ξy时所对应的弹塑性层间位移增大系数ηp。表 1 中列出了相应的计算结果，其中，第一栏中

As=1200mm2 即为 PKPM 按照现行规范进行小震弹性设计得到的配筋结果。图 8 显示了大震作用下本模

型ξy和ηp 的关系（ηp 取两条地震波计算结果的平均值）。 
 

表 1 大震作用下突出屋面结构层不同ξy时所对应的弹塑性层间位移增大系数ηp 
θp ηp 

As 
/mm2 

Vy 
/kN 

Ve 
/kN 

ξy θe 
EL 

Centro 
EW 波 

EL 
Centro 
NS 波 

平均 
值 

EL 
Centro 
EW 波 

EL 
Centro 
NS 波 

平均

值 

1200 475 1634 0.30 0.005 0.0167 0.0242 0.0204 3.37 4.88 4.12
1600 576 1634 0.35 0.005 0.0117 0.0000 0.0146 2.36 3.53 2.95
2200 728 1634 0.45 0.005 0.0106 0.0158 0.0132 2.13 3.20 2.66
3200 981 1634 0.60 0.005 0.0092 0.0092 0.0092 1.85 1.85 1.85
4400 1280 1634 0.78 0.005 0.0064 0.0069 0.0067 1.29 1.40 1.35
5800 1620 1634 1.00 0.005 0.0050 0.0051 0.0051 1.01 1.02 1.02

注：As：框架柱实际配筋面积；  
Vy：按照构件实际配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的突出屋面结构层实际受剪承载力； 
Ve：按照大震作用标准值计算的突出屋面结构层弹性地震剪力； 
ξy：楼层屈服强度系数，ξy= Vy / Ve； 
θe：按照大震作用标准值，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计算得到的突出屋面结构层弹性层间位移角；   
θp：采用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方法得到的突出屋面结构层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ηp：弹塑性层间位移增大系数，ηp=θp / θ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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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大震作用下本结构模型ξy和ηp 的关系 

 
4.5 对现行设计方法的分析和讨论 

由表 1 及图 8 可知，对于突出屋面结构层，当其框架柱配筋采用 PKPM 按照现行规范进行小震弹

性设计得到的结果（As=1200 mm2）时，楼层屈服强度系数ξy仅为 0.3，此时所对应的ηp 可以达到 4 左

右，该层的层间弹塑性位移很有可能超过规范对于罕遇地震下钢筋混凝土框架弹塑性层间位移角的限值

（1/50），而当ξy 增大时，ηp 减小较为明显。这表明，现行设计方法中对屋面突出部分鞭梢效应的影响

考虑仍然不够充分，将突出屋面部分作为整个结构体系中的一个质点，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取多阶振

型进行组合，仍可能不能有效的保证大震下屋面突出结构不会发生严重损坏。因此，建议在屋面突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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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抗震设计中，增加对弹塑性层间位移角的验算，并适当提高屋面突出结构的楼层屈服强度系数。 
 

5  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有限元分析工具，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屋面顶部有突出结构的高层建筑模型，并进行了弹塑

性动力时程分析，研究了突出屋面结构的“鞭梢效应”震害，并结合现行的相应设计方法进行了讨论，

得到如下结论： 
1） 按照现行抗震规范设计的具有突出屋面部分的结构，在对应于小震和中震水准的地震作用下，

主体结构各构件基本保持弹性，顶部突出屋面结构的“鞭梢效应”震害也并不严重。 
2） 按照现行抗震规范设计的具有突出屋面部分的结构，在对应大震水准地震作用下，顶部屋面突

出结构的“鞭梢效应”震害较为严重，其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有可能会超过规范相应的限制要求，突

出屋面结构有可能发生严重震害和倒塌。因此，现行抗震规范针对突出屋面结构的设计规定不能有效控

制大震下“鞭梢效应”的震害。 
3） 为了防止屋面突出结构在大震作用下的严重震害，本文建议在设计中增加对突出屋面结构层的

弹塑性层间位移验算。具体计算时，可以参照现有规范中对于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薄弱层（部位）弹

塑性层间位移的简化计算方法，通过弹塑性层间位移增大系数ηp 来计算弹塑性层间位移。本文通过弹

塑性动力时程分析，统计了突出屋面结构具有不同楼层屈服强度系数ξy时所对应的弹塑性层间位移增大

系数ηp，但由于本文的研究只是针对一个结构模型，并且只计算了两条常用地震动记录下的反应结果，

今后还需要进行更为系统的计算分析研究。 
4） 由于屋面突出结构在整个建筑中所占比例很小，考虑到“鞭梢效应”可能导致的严重震害，适

当增加屋面突出结构的抗震能力，其增加的费用有限，这对减少用户对地震的恐惧心理，震后尽快恢复

建筑使用功能具有意义，也符合性能化抗震设计的理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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